
流程图一：

开具气象证明办事流程图

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现场申请）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承诺办结时限：3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面向群众：提交情况

说明原件和身份证复

印件。

2.面向基层：提交单位

函件原件和联系人员

的信息。

3.面向企业/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提交公司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委托人身份复印

件，介绍信原件。

开具气象证明

（当场办理）

市气象局防灾减灾

中心（当场受理群

众和基层申请）

市气象局公服中心

（当场受理企业/

项目建设/招商引

资申请）



流程图二：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办事流程图

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当场受理）

审核不合格，予以

退件，整改后重新

提交申请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需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雷电防护装置施工

图设计说明书和设计

图纸。（原件 1 份）

2.设计中所采用的防

雷产品相关说明。（原

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1

份）

3.《雷电防护装置设计

审核申请表》。（原件

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1

份）

4.申请人身份证件。

申请表的电子表格和

模板可在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或到东升路

市民中心三号花瓣3楼

3308B 室领取

市气象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

予以许可，出具核准意见书

（当场办理）



流程图三：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办事流程图

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当场受理）

审核不合格，予以

退件，整改后重新

提交申请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需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申请资料：

1.雷电防护装置竣工

图纸等技术资料。（原

件 1份）

2.雷电防护产品出厂

合格证、安装记录。（原

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1

份）

3.《雷电防护装置竣工

验收申请表》。（原件

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1

份）

4.申请人身份证件。

申请表的电子表格和

模板可在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或到东升路

市民中心三号花瓣3楼

3308B 室领取

市气象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

予以许可，出具核准意见书

（当场办理）



流程图四：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办事流程图

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当场受理）

审核不合格，予以

退件，整改后重新

提交申请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需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升放气球作业申报

表(原件 1 份）

2.申请人身份证件。

申请表的电子表格和

模板可在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或到东升路

市民中心三号花瓣3楼

3308B 室领取

市气象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

予以许可（当场办理）



流程图五：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办事流程图

核查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当场受理）

审核不合格，予以

退件，整改后重新

提交申请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需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4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作业人员登记表。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2.升放气球资质证申

请表。（原件加盖公章

1份）

3.安全保障责任制度

和措施。（复印件加盖

公章 1 份）

4.申请人身份证件。

登记表与申请表的电

子表格和模板可在四

川政务服务网下载或

到东升路市民中心三

号花瓣3楼3308B室领

市气象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

予以许可，颁发资质证

（2个工作日）

指派工作人员进

行现场核查

（10 个工作日）



流程图六：

遂宁市气象系统行政检查流程图

未发现违法行为

抽取抽查对象、确定检查内容；送达接受行政检查通知书（或通过

“天府入企码”扫码告知业主检查事项）

组织二人以上取得执法资格的检查人员开展现场检查

检查人员如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根据检查制作询问笔录，证据

登记保存，并做出处理意见，检查对象签字确认

发现需整改的，及时发放责

令整改通知书

发现违法行为的，及时发放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做好检查记录并按

规定公布
跟踪整改与复查 跟踪是否停止违法行为，对符合立

案条件的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报告核查情况

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资料归档



流程图七：

雷电灾害鉴定办事流程图

核查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1个工作日）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需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5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雷电灾害鉴定申请

表。（原件加盖公章 1

份）

2.申请人身份证件。

申请表的电子表格和

模板可在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或到东升路

市民中心三号花瓣3楼

3308B 室领取

市气象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核

发《雷电灾害调查报告书》

（1个工作日）

组织专家现场踏

勘、审查，形成专

家鉴定意见（3个

工作日）



流程图八：

遂宁市气象系统行政处罚流程图

案件来源

双随机 其他巡查重点检查转办交办投诉举报

是否立案

是否涉及财产

是

予以行政处罚

否

是否予以处罚

不得给予处罚 不予处罚 移送处理

否是

是否
是否适用简

易程序

不予立案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或集体

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法制审核

裁量情节

制作听证笔录

听证程序 是 否
是否需要听证

事先处罚告知

调查取证

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

进入行政强制程序

依法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达处罚决定书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简易程序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

件

处罚告知

行政处罚的执行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财产罚是

申诫罚、行为罚、

自由罚

否

一般程序

结果公示

结案归档



流程图九：

遂宁市气象系统行政强制流程图

启动行政强制措施

是否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

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

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需要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

是否涉嫌犯罪

否 是

情况紧急 限制人身自由

当场实施且 24 小时内补

办批准手续

是否解除行政强

制措施

是

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遵守一般程
序

告知当事人
家属

紧急情况下先实施
后补办手续

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

届满、目的实现或条件

消失，应当解除行政强

制措施

查封、扣押 冻结

制作查封、扣押
决定书

制作查封、扣押
清单

查封、扣押物的期限及保管

查封、扣押物后的处理

没收 销毁 解除查封、扣押

退还财物 退还拍卖、变卖
款项

两名以

上执法

人员

出示执

法身份

证件

通知当

事人到

场

告知当事人行

政强制措施的

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救济

途径

听取当事

人陈述申

辩

制作现

场笔录

其他法

定程序

向金融机构交付冻结通知书

向当事人交付冻结决定书

冻结后的处理

行政强制执
行

解除冻结

一般程序

否

重大事项法制审核

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

行政机

关负责

人批准

移送司法机关

公示结果

结案归档



流程图十：

气象信息服务单位建立气象探测站（点）备案办事流程图

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审核（当场受理）

审核不合格，予以

退件，整改后重新

提交申请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补正后

即时受理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气象探测站点建设

备案表(原件 1份）

2. 申请人身份证件。

备案表的电子表格和

模板可在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或到东升路

市民中心三号花瓣3楼

3308B 室领取

市气象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准

予备案（当场办理）



流程图十一：

组织气候可行性论证办事流程图

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1个工作日）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需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0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气候可行性论证评

审申请表(原件 1份)；

2.项目规划、设计或建

设方案(复印件 1份)；

3.专业技术机构提供

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报

告(复印件 1 份)；

4.申请人身份证件。

申请表的电子表格和

模板可在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或到东升路

市民中心三号花瓣3楼

3308B 室领取

市气象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核

发《审核意见书》

（1个工作日）

组织专家进行评

审（8 个工作日）
按专家意见修改



流程图十二：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审核转报办事

流程图

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政务中心窗口申请或四川

政务服务网申报）

市气象局政务服

务综合窗口受理、

审核（当场受理）

审核不合格，予以

退件，整改后重新

提交申请

要件不全，一次性书面

告知补正材料，补正后

即时受理

现场申请地址：东升路市民中心三号花瓣 3楼 3308B 室

线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经办人;刘晓敏

窗口咨询电话：0825-2321728

法定办结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

1.建设工程避免危害

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

可申请表(原件 1份)；

2. 新建、扩建、改建

建设工程与气象探测

设施或观测场的相对

位置示意图(原件 1

份)；

3. 新建、扩建、改建

建设工程规划总平面

图(原件 1份)；

4. 代理委托协议(原

件 1 份)；

5. 申请人身份证件

申请表的电子表格和

模板可在四川政务服

务网下载或到东升路

市民中心三号花瓣3楼

3308B 室领取

市气象局立即转报省气象局

（1个工作日）


